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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4     证券简称：申通地铁      编号：临 2014-037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上海

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经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地铁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资产”）作为普通合伙人、资

产经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申通地铁集团”）为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申通地铁股份”）的控股股东，资产经营公司是申通地铁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地铁资产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风险:本次投资存在市场风险及政策风险。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与资产经营公司进行过 1 次关

联交易，交易金额 40000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地铁资产、资产经营公司、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银国信”）、上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租赁”）、上海善卓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善卓投资”）签订有限合伙合同，成立

上海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地铁资产为

普通合伙人；其他成员为有限合伙人。基金全体合伙人认缴的出资总额为 40 亿

元。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0.2亿元。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

币 39.8 亿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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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上海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资产经营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地铁资产作为普通合伙人、资产经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发起

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申通地铁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资产经营公司是申通地

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地铁资产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之间关联交易

达到 40000 万元，达到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 申通地铁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衡山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应名洪； 

注册资本：人民币101,917,000,000.00元；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及综合开发经营。 

 

2、 资产经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申通地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8075号东三楼； 

法定代表人：叶彤； 

注册资本：1,460,000,000元；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经营及管理； 

财务情况：截止2013年12月31日,资产经营公司总资产为55.52亿元,净资产

23.2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9.90亿元,净利润1.92 亿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

资产经营公司总资产为58.73亿元,净资产32.55亿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实

现营业收入3.67亿元,净利润9.29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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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信用评级：AA+。 

 

3、地铁资产：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6号10层1002、1003室； 

法定代表人：金卫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9月28日； 

主要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名称：上海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

权 

    2、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交易标的为股权，相关情况如下 

1、主要股东出资情况： 

主要发起人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交银国信 255000 63.75% 

申通地铁股份 70000 17.5% 

资产经营公司 38000 9.5% 

上实租赁 30000 7.5% 

善卓投资 5000 1.25% 

地铁资产 2000 0.5% 

2、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最终以工商登

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本合伙企业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不得以任

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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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 8075号虹梅商务大厦六楼 

4、执行事务合伙人：地铁资产 

5、合伙企业类别：有限合伙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拟签订有限合伙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公司、地铁资产、资产经营公司、交银国信、上实租赁、善

卓投资 

2、交易价格：人民币 70000 万元、2000 万元、38000 万元、255000 万元、

30000万元、5000万元 

3、支付方式：现金，分两期缴付，每期金额为出资额 50% 

4、支付期限：按照协议规定 

5、合同的生效条件：经各单位有审批权的部门批准后生效，公司须经过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6、有限合伙企业投资方向：依法进行股权投资和/或符合法律规定及本协议

约定的其它投资，为全体合伙人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7、期限： 

1）合伙期限：十年 

2）本项目期限：五年。自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五年后，公司有权要求资

产经营公司受让公司在本合伙企业中享有的全部财产份额。 

8、收益预期：预计年化收益率 7.8%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旨在响应国务院、上海市政府关于轨道交通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相关

政策，参与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开发机制，为公司拓展业务范围并增加收益。

通过本次投资,可以构建公司新的业务领域,即建立公司投资板块,以股权管理形

式搭建投资管理平台。 

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了

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经营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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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存在市场风险及政策风险。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本次投资

有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 2014年 10月 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就上述关联

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董事俞光耀先生、顾诚先生、

苏耀强先生、蒋国皎先生、王保春先生按规定予以回避，其余 3名非关联董事一

致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 3名独立董事杨国平先生、薛云奎先生、吕红兵先生出具了事前认可的

声明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独立董事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该关联交易旨在参与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

增加公司收益，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投资旨在响应国务院、上海市政府关于轨道交

通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相关政策，参与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开发机制，为公司

拓展业务范围并增加收益。通过本次投资,可以构建公司新的业务领域,即建立公

司投资板块,以股权管理形式搭建投资管理平台。同时，本次投资收益也有一定

的保证，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为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奠定基础。关于公司与资

产经营公司、地铁资产的本次关联交易兼顾了双方的需要，体现了公平、公正、

和市场化操作的原则，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相关审议程序符合规范，

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关于上海地铁租赁有限公司与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详见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 2014-003）,于 2014 年 2 月与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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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上海轨道交通十号线江湾体育场站地下空间项目售后回租合

同。该关联交易金额 4亿元，目前合同履行顺利。 

     

七、备查文件 

1、 申通地铁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确认书； 

3、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1日 


